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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

　　為因應各機關業務變遷，有效運用人力，培訓公務人員現職以外不

同工作之專長，便能適切轉任新職，以達適才適所，有效發揮人力資源

之目的。

二、訓練對象：

　　（一）因機關業務變更，組織變遷，或設備更新，須調整擔任不同

工作之

　　　　　人員。

　　（二）因機關業務萎縮或組織簡併，原有人員須改編至其他機關或

單位，

　　　　　擔任不同工作之人員。

　　（三）因機關裁撤，編餘待安置不同工作之人員。

　　（四）所具專長與現職未盡配合之人員。

　　（五）因配合機關業務發展需要，擬指派擔任新增業務之儲備人員。

三、訓練方式

　　依轉換之專長，採左列方式辦理：

　　（一）設班訓練：按專長類別及等級設班施訓。得採取集中住班方式

訓練

　　　　　，訓期視實際需要及取得新專長之難易酌定，但最短不得少

於六週

　　　　　。其訓練課程須配置相當比例之實習與演練，以求理論與實務

兼顧

　　　　　。

　　（二）派遣實習：派赴擬轉任之機關（單位），或與轉換之專長業



務性質

　　　　　相近之機關（或單位）實習，時間視實際需要定之，但最短

不得少

　　　　　於六週。實習期間應接受專人指導。

　　（三）荐送進修：荐送大專院校或訓練機構進修擬轉換之專長，時

間視實

　　　　　際需要定之。

　　上述三種方式可斟酌需要混合採行。

四、訓練權責：

　　（一）設班訓練者，由各部、會、行、處、局、署及省市政府分別依權

責

　　　　　自行辦理或於規劃訓練計畫後委託其他訓練機構代為辦理，

或委請

　　　　　已開辦是項訓練之機構合併辦理。其轉換人事行政、文書管理

事

　　　　　務管理及資訊管理等工作人員，得委託本院人事行政局統籌

辦理。

　　（二）派遣實習者，以派赴擬安置之機關實習為原則，其須派赴其

他機

　　　　　關實習者，由現職機關或其上級機關，協調擬前往實習之機

關同

　　　　　意後辦理。

　　（三）荐送進修者，依各有關進修之規定辦理。

五、訓練規劃：

　　本院各部、會、行、處、局、署及省市政府每年度應就本要點第二點所

定之訓練對象，調查其訓練需求，依訓練權責彙整規劃，納入次年度訓

練計畫，據以實施。加各訓練權責機關應施訓人數過少，得送請本院人事

行政局統籌規劃辦理。

六、新專長取得認定：

　　（一）同一職系內不同工作之專長，於訓練期滿成績及格時取得。

　　（二）同一職組內不同職系工作之專長，於訓練結業後，由各部、會

　　　　　行、處、局、署及省市政府審核合格後取得，並發給新職系專

長

　　　　　訓練合格之證明書。



　　（三）不同職組職系工作專長之取得，依銓敘部任審之規定辦理。

七、訓練後工作指派：

　　受訓學員依前項規定已取得新專長者，由原服務機關視需要依其取

得之新專長調整工作指派，或由其主管機關調派至所屬其他機關任職。其

轉任不同主管機關任職者，依商調程序辦理之。

八、訓練經費

　　由各訓練權責機關年度訓練經費支應。

九、本要點未定事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
	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專長轉換訓練實施要點

